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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成都市医疗美容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成都市医疗美容产业协会、上海汉盛（成都）律师事务所、上海申浩（成都）律

师事务所、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登宇、李欢、冯晨、唐浩楠、刘诗珮、刘莉、李均国、吴波、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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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光电医疗美容团体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成都市光电医疗美容的分类、设备要求、人员要求、适应症和禁忌症、操作要点、操作

注意事项和操作后护理、医患沟通、不良情况避免和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开展光电医疗美容的机构，包括诊所、门诊部、专科医院和含有医疗美容科室的医疗

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医疗美容  medical aesthetics 

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

形态进行修复与再塑的专业性手段。 

 

光电医疗美容  optoelectronic medical aesthetics 

利用光电仪器发出的激光、射频、超声波等能量，作用于人体肌肤，达到改善和治疗的目的医美项

目。 

 

应激反应  stress response 

接受光电医疗美容后，患者心理、身体对操作耐受度的表现状况，通常表现为操作部位疼痛、肿胀、

淤血和患者出现抑郁、焦虑、愤怒等，极少出现过敏休克。 

4 分类 

光学类美容技术 

光学类美容技术作用到表皮和真皮，分类见表1。 

表1 光学类美容技术分类 

分类 作用原理 常用激光类型 

光子（IPL/OPT/DPL） 
强脉冲光作用于皮肤组织后可产生光热作用

和光化学作用 
宽带强脉冲光 

LED 蓝光 
深入皮肤浅表层，有效杀死痤疮丙酸杆菌，祛

除真皮斑、雀斑、黄褐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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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光学类美容技术分类（续） 

分类 作用原理 常用激光类型 

LED 红光 
渗透入比蓝光更深的皮肤组织，作用于深层

纤维细胞，促进伤口愈合 
- 

激光 

弱激光 

通过产生高能量、聚焦精确、具有一定穿透力

的单色光作用于人体组织，在局部产生高热量，

达到去除或破坏目标组织的目的 

He-Ne激光、散焦CO₂激光、砷化镓激

光、氮激光、Nd:YAG激光、氩激光 

强激光 

连续、半连续

激光 

连续波CO₂激光、Nd:YAG激光、氩激光、

铜蒸汽和溴化铜激光 

长脉冲激光 

翠绿宝石激光、半导体激光、Nd:YAG激

光、染料激光、红宝石激光、超脉冲CO₂

激光、铒激光。脉宽为毫秒级，脉冲时间

1.5 ms～100 ms 

短脉冲激光 

（Q开关激光） 

Q开关红宝石激光、Q开关翠绿宝石激

光、Q开关Nd:YAG激光，脉宽为纳秒级 

激光光动力学 

结合激光光能和特定光敏剂的治疗方法，通

过照射特定波长的光线激活光敏剂，达到治疗

皮肤疾病的效果 

- 

 

射频类（电）美容技术 

4.2.1 射频类设备通常由射频发生器、温度测量装置、治疗电极、电缆、中性电极（若有）等组成。

通过治疗电极将射频能量（一般以电流的形式）作用于人体皮肤及皮下组织，使人体组织、细胞发生病

理/生理学改变。 

4.2.2 射频类（电）美容技术分类见表 2。 

表2 射频类（电）美容技术分类 

分类 作用原理 常用设备 

高频电 

利用高频电磁场的热效应，切除、气化、凝固或剥离病损组织，达

到治疗疾病和增进健美的效果；按波长分为长波、中波、短波、超短

波和微波 

高频电灼治疗仪、高频电凝治疗

仪、高频电烙治疗仪、电离子美容治

疗仪、脱毛机 

直流电离子导

入 

利用直流电的正、负电相斥的原理，将相同极性药物（或营养活

性物质）通过汗腺孔，渗透到皮肤的深部，或利用直流电极性作用

加强药物（或营养活性物质）对皮肤的渗透，达到美化皮肤的效果 

- 

电解 

利用直流电通过人体时在局部发生化学分解作用，使蛋白质发生

分解或凝固，导致组织破坏，同时由于阴极具有软化组织的作用，

治疗后的瘢痕不至于形成硬块 

- 

音频电疗 
采用中频（2 000 Hz/s）电流，经电极板使血管扩张和神经兴奋，

达到减少皮肤皱纹和软化瘢痕的目的 
- 

超声类美容技术 

4.3.1 超声类美容技术使用特殊的仪器发射疏密交替可向周围介质传播的波形，作用于人体皮肤，加

强皮肤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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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超声类美容技术分类及作用原理见表 3。 

表3 超声类美容技术分类及作用原理 

分类 作用原理 

超声炮 采用脉冲控制技术对组织进行间歇性热作用，促使组织在续温中达到60 ℃ 

超声刀 
通过高强度聚焦超声波技术将超声波聚焦于SMAS筋膜层，使其局部温度达到60 ℃～70 ℃，

产生微小热凝固点使组织收缩凝固，达到提升的效果；还可刺激真皮层 

 

5 设备要求 

基本要求 

5.1.1 设备应具有设备生产商或供应商提供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5.1.2 设备的生产已取得相关批文。 

5.1.3 设备附有中文版本说明书、操作指南、注意或禁忌事项。 

5.1.4 设备尚在有效期内。 

5.1.5 设备名称、型号、厂名、厂址、批文、生产日期等各项外观标识齐全。 

5.1.6 设备及其附件完整。 

5.1.7 设备能有效运行，在此前的操作过程中未发生异常现象或未发现行业关于此类设备操作的异常

报告。 

5.1.8 设备未被主管部门或生产厂家要求暂停使用。 

使用要求 

5.2.1 医嘱操作（治疗）部位与设备批准且已明示的使用范围一致，如不一致，应暂停使用，并与主

治医生沟通，由主治医生决定。 

5.2.2 医嘱操作（治疗）目的与设备批准的作用机理一致，如医嘱为激光类医美光电设备不应选用射

频类医美光电设备。 

5.2.3 对于多功能、广范围医美光电设备，根据操作（治疗）部位或目的选择与单一设备类似参数最

接近的设备。 

5.2.4 非医务人员不应操作医疗光电设备，设备特别注明或《医疗器械临床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可由

非医务人员操作除外。 

5.2.5 设备应用场景应与批准或备案的医疗美容项目一致，不应超范围选用医美光电设备。 

5.2.6 现场环境应满足设备使用对卫生、安全条件的要求。 

6 人员要求 

医美机构的光电操作人员应具备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且备案专业为美容皮肤科专业，经过培训

的美容中医主诊医师可运用现代仪器进行无创美容治疗项目。 

7 适应症和禁忌症 

光子（IPL/OPT/D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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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适应症 

光子（IPL/OPT/DPL）适应症如下： 

a) 老化的皮肤使老化的皮肤年轻化。如经强脉冲光治疗后使皮肤真皮层增厚、胶原增加，皮肤弹

性增强、变白，粗大毛孔变小，粗糙的皮肤变得细腻，消除微细的皱纹等； 

b) 色素性疾病如日光损害性疾病、老年斑、点状色斑、色素沉着、雀斑等； 

c) 良性血管性疾病毛细血管扩张（酒渣鼻、面部潮红等）、皮肤异色症等。 

7.1.2 禁忌症 

光子（IPL/OPT/DPL）禁忌症如下： 

a) 近期接受阳光暴晒及打算在阳光下度假的人群； 

b) 孕妇； 

c) 光照射引起的疾病，如日光性皮疹等； 

d) 光敏性皮肤及使用维甲酸等光敏性药物的人群； 

e) 糖尿病患者； 

f) 怀疑患有皮肤癌者； 

g) 对手术效果期望值过高者； 

h) 有瘢痕疙瘩病史者。 

LED 

7.2.1 适应症 

LED适应症如下： 

a) 带状疱疹； 

b) 丹毒； 

c) 痤疮； 

d) 皮肤感染； 

e) 乳腺炎症、增生； 

f) 乳腺囊肿； 

g) 乳腺纤维瘤； 

h) 乳腺小叶增生； 

i) 乳头溢液； 

j) 急性皮炎湿疹； 

k) 减少皮脂腺分泌； 

l) 嫩肤和祛皱； 

m)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等。 

7.2.2 禁忌症 

LED禁忌症如下： 

a) 妊娠妇女； 

b) 出血倾向：脏器移植、心脏支架或换瓣手术后使用抗凝药的患者； 

c) 结核； 

d) 高热； 

e) 传染病（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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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恶性肿瘤。 

激光 

7.3.1 弱激光 

7.3.1.1 适应症 

通常作为激光针灸照射穴位或病变部位，治疗皮肤细小皱纹、斑秃、白癜风、酒渣鼻、冻疮、痤疮、

增生性瘢痕、带状疱疹等病。 

7.3.1.2 禁忌症 

对光敏感者慎用。 

7.3.2 强激光 

7.3.2.1 连续、半连续激光 

7.3.2.1.1 适应症 

连续、半连续激光适应症如下： 

a) 损容性良性病变，包括各种疣、色素痣、血管瘤、脂溢性角化病(老年疣)、皮赘及皮肤囊肿等； 

b) 异物去除，包括各种粉尘沉着、文饰等； 

c) 作为“光刀”进行切割，用于毛发移植、重睑、去眼袋等各种美容手术； 

d) 腋臭、穿耳孔等。 

7.3.2.1.2 禁忌症 

连续、半连续激光禁忌症如下： 

a) 瘢痕体质； 

b) 凝血机制障碍、免疫功能低下、全身或局部有感染病灶和慢性消耗性疾病者； 

c) 各种精神及心理异常者慎用。 

7.3.2.2 长脉冲激光 

7.3.2.2.1 适应症 

长脉冲激光适应症如下： 

a) 多毛症，常用翠绿宝石激光、半导体激光和红宝石激光； 

b) 血管增生性病变，如毛细血管扩张、鲜红斑痣、蜘蛛痣、浅表血管瘤； 

c) 各种美容手术切割及皮肤磨削、去皱。 

7.3.2.2.2 禁忌症 

长脉冲激光禁忌症如下： 

a) 超脉冲 CO₂激光和铒激光磨皮去皱时慎用于内分泌及免疫功能紊乱者，如艾迪生病、红斑狼疮、

白癜风进行期及 1个月内应用激素类、水杨酸类、光敏性药物者； 

b) 同 7.3.2.1.2。 

7.3.2.3 短脉冲激光（Q开关激光） 

7.3.2.3.1 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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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脉冲激光（Q开关激光）适应症如下： 

a) 色素增生性病变，如雀斑、雀斑样痣、咖啡斑、色素沉着等； 

b) 深部色素增生性病变； 

c) 深部色素增生性病变，如色素斑痣、眼颧部褐蓝痣、颧部褐青色痣、文饰去除等； 

d) 浅表血管增生性病变，如毛细血管扩张、鲜红斑痣、蜘蛛痣等。 

7.3.2.3.2 禁忌症 

同7.3.2.2.2。 

7.3.3 激光光动力学 

7.3.3.1 适应症 

激光光动力学适应症如下： 

a) 体表血管增生性病变，如鲜红斑痣、浅表血管瘤； 

b) 各种体表良性肿瘤等。 

7.3.3.2 禁忌症 

激光光动力学禁忌症如下： 

a) 对光敏感者慎用； 

b) 对光敏剂皮试阳性者； 

c) 凝血机制障碍者。 

高频电 

7.4.1 适应症 

高频电适应症如下： 

a) 皮肤表皮层的疣状皮损如老年疣(脂溢性角化病)、寻常疣、扁平疣等； 

b) 皮肤表皮层的斑状皮损如老年斑、雀斑、“胎记”等； 

c) 小面积的皮肤肿瘤如粟丘疹、小血管痣(瘤)、睑黄瘤、色素痣、皮赘、丝状疣、疣状痣、皮脂

腺痣、皮脂腺囊肿、汗管瘤等； 

d) 其他如不良文身、外伤异物、酒渣鼻、脱毛、腋臭及穿耳孔等。 

7.4.2 禁忌症 

高频电禁忌症如下： 

a) 瘢痕体质者； 

b) 性质不明的皮肤损害； 

c) 安装心脏起搏器者。 

直流电离子导入 

7.5.1 适应症 

直流电离子导入适应症如下： 

a) 多汗症用抗胆碱能药物透入皮肤； 

b) 面部色素性皮损用维生素 C 导入； 

c) 毛细血管扩张用阳极导入，收缩血管或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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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干性皮肤采用阴极导入，扩张血管。 

7.5.2 禁忌症 

直流电离子导入禁忌症如下： 

a) 急性湿疹、出血性倾向疾病者禁用此法； 

b) 对直流电有变应性反应者禁用此法。 

电解 

7.6.1 适应症 

电解适应症如下： 

a) 局限性多毛症； 

b) 面部微小损害，如粟丘疹、睑黄瘤、汗管瘤、寻常疣、蜘蛛痣等。 

7.6.2 禁忌症 

电解禁忌症如下： 

a) 鼻孔内、外耳内或黑痣上的毛； 

b) 感染区皮损； 

c) 服用激素者； 

d) 恶性肿瘤者。 

音频电疗 

7.7.1 适应症 

衰老、干燥皮肤、创伤性瘢痕。 

7.7.2 禁忌症 

体内有金属物（如固定骨折的金属针等）或装有心脏起搏器者，不宜采用此法。 

超声炮、超声刀 

7.8.1 适应症 

痤疮、黄褐斑、黑眼圈、眼袋、瘢痕增生、细小皱纹、毛细血管扩张、酒渣鼻等。 

7.8.2 禁忌症 

无。 

8 操作要点 

光子（IPL/OPT/DPL） 

8.1.1 术前清洁面部后，治疗部位涂布冷凝胶。 

8.1.2 选择恰当的治疗参数，宜采用：脉宽 2.4 ms～6.0 ms，2个～3个脉冲，能量密度为 24 J/cm
2
～

36 J/cm
2
，脉冲延长时间 20 ms。3周～4周治疗一次，每 5次～6次为一个疗程。 

8.1.3 根据皮肤颜色和病变的不同可选择不同的波长、能量密度、脉宽、热弛豫时间、脉冲延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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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表面冷却等参数可提高疗效，但应比米娜能量过大引起皮肤损伤。 

8.1.4 有疗效的表现为：治疗后病灶潮红，并即刻颜色加深，12 h～24 h后会缓解。若治疗时该反应可

适当少量增加能量密度，宜增加 1 J/cm
2
～2 J/cm

2
。 

8.1.5 治疗时应将皮肤拉紧或略伸展。 

8.1.6 治疗头应始终与皮肤平行，保持疗效均匀。治疗头光导晶体表面宜距皮肤表面 2 mm～3mm；对眼

睑、唇周等光敏感部位距离可为 5 mm；对皮下组织较少的部位（如前额），可提高治疗头距离，同时应

将能量密度降低 10％。 

8.1.7 对即刻反应重的部位不应重复扫描。 

LED 

LED操作要点如下： 

a) 连接电源； 

b) 打开开关； 

c) 选择方案（红光、蓝光、红蓝光）； 

d) 戴好防护眼镜； 

e) 将光口置于患者有关部位； 

f) 按开始键，开始治疗； 

g) 治疗结束； 

h) 取下患者眼罩，关闭电源。 

激光 

8.3.1 弱激光 

8.3.1.1 接通电源，调试激光器至工作状态，在纸板上试验调整合适的治疗参数。 

8.3.1.2 选择适当的体位和穴位，暴露治疗部位，必要时患者戴眼罩或防护镜。 

8.3.1.3 选用合适的光斑和距离垂直照射皮损及穴位。 

8.3.1.4 根据不同病种、部位及面积大小选择激光的波长、照射功率密度、照射时间和疗程。通每次

照射时间宜为 10 min～20 min，每日 1次，10次～15次为 1个疗程，疗程间隔 5 d～7 d。 

8.3.1.5 连续照射超过 17次～20次后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宜遵循小剂量、短疗程原则。 

8.3.1.6 眼周病变治疗时应注意保护眼睛。 

8.3.1.7 多处照射时，应对已治疗部位做标记，以免重复。 

8.3.2 强激光 

8.3.2.1 连续、半连续激光 

8.3.2.1.1 常规消毒，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麻醉方式。 

8.3.2.1.2 操作者戴防护镜，以保护眼睛，必要时给患者戴眼罩或置眶内保护器。 

8.3.2.1.3 接通电源，调试激光器至工作状态，在纸板上试验调整合适的治疗参数。 

8.3.2.1.4 治疗时应要求患者高度配合，并对治疗部位周围正常组织采取保护措施。 

8.3.2.1.5 及时清除炭化组织，必要时可用生理盐水或 75％乙醇反复清洗创面，直至确认病变组织被

彻底清除。 

8.3.2.2 长脉冲激光 

8.3.2.2.1 术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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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脱毛应剃毛备皮； 

b) 磨皮去皱术前 2周宜使用 0.025％维 A酸霜或广谱遮阳霜，必要时可于术前 1 d～3 d口服抗生

素或无环鸟苷等抗病毒制剂，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体检或化验检查。 

8.3.2.2.2 常规消毒，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用麻醉方式。 

8.3.2.2.3 接通电源预热激光器，调试合适参数先在病变处试验 1或 2个光斑观察反应，尤其应注意

脉宽时间。 

8.3.2.2.4 染料激光能量应由小到大，光斑重叠不超过 10％～30％，并根据个体反应情况及时调整参

数。 

8.3.2.2.5 一般脱毛治疗间隔时间不短于 1.5个月，其他治疗间隔时间不短于 2个月，或根据患者具

体情况而定。 

8.3.2.3 短脉冲激光（Q开关激光） 

8.3.2.3.1 常规消毒，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麻醉方式。 

8.3.2.3.2 操作者戴防护镜以保护眼睛。必要时给患者戴眼罩或眼内放保护器。 

8.3.2.3.3 接通电源预热激光器，调试合适能量参数。根据病变部位、颜色深浅选择能量密度，能量

密度为病变组织变白即可。 

8.3.2.3.4 光斑应全部覆盖病变区域，重叠部分不超过 10％，避免在同一部位反复照射。 

8.3.2.3.5 对头面部、颈部皮肤较薄的部位，宜采用大光斑治疗。 

8.3.2.3.6 创面术后冷敷以减轻水肿和疼痛，外涂抗生素软膏，可暴露或无菌纱布包扎。 

8.3.3 激光光动力学 

8.3.3.1 光敏剂常用血卟啉衍生物（HpD），剂量宜为 2.5 mg/kg～5.0 mg/kg。 

8.3.3.2 光敏剂应做皮肤过敏试验（皮肤划痕）。 

8.3.3.3 静脉注射或加生理盐水静滴光敏剂，48 h～72 h 后用激光照射病变；也可局部注射或外敷，

30 min后照射 15 min～20 min。 

8.3.3.4 光源选择： 

a) 常用 620 nm～640nm红光谱，如若丹明 6G 激光（630 nm）、氦氖激光（632.8 nm）、氩离子激

光（630nm）、氪离子激光（647.1 nm）； 

b) 照射功率密度为 100 W/cm时，照射时间为 5 min～20 min。 

8.3.3.5 根据病变大小可一次或分次、分区进行。 

高频电 

8.4.1 局部常规消毒，根据需要实施麻醉。 

8.4.2 边去除皮损边清除焦痂，直至皮损去净。 

8.4.3 创面涂消炎药液（膏），保持创面干燥、清洁 3 d～5 d。 

8.4.4 根据皮损所在的组织层次选择合适的输出量。 

8.4.5 对真皮层皮损应先行试验性治疗，确定疗效。 

8.4.6 皮肤菲薄处（如眼睑）或动度大（如唇、颊）等部位的皮损，应严格控制治疗的范围和深度，

以免产生瘢痕。 

8.4.7 术后防晒，慎用化妆品。 

8.4.8 高频电治疗时应用木制床椅。 

8.4.9 治疗中应使电路始终处于谐振状态。 

8.4.10 高频电室应有屏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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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1 微波操作时，不应将辐射器转向眼球、阴囊位置。微波辐射器不应空载，治疗中不应与金属接

触。 

直流电离子导入 

8.5.1 接通机器电源，电流输出旋钮置零位。 

8.5.2 清洁治疗部位皮肤。 

8.5.3 根据治疗目的选择阴极或阳极放于治疗部位，患者手握另一电极。 

8.5.4 易引起变态反应的药物，导入前应做皮肤过敏试验。 

8.5.5 于治疗电极末端蘸上配制的药液，在皮肤上轻轻滑动，也可于皮肤上先涂抹药物或营养乳液。

带正电荷的药物应从阳极棒导入，带负电荷的药物应从阴极棒导入，否则药物不能导入。 

8.5.6 输出量宜为 0.1 mA/cm
2
～0.2 mA/cm

2
，以操作者调节输出量到治疗处有轻微的麻、刺感为宜。 

8.5.7 每次 5 min～10min，每日 1次或间日 1次，也可每周 1或 2次。根据患者病情确定具体疗程。 

电解 

8.6.1 局部常规消毒，必要时局部麻醉。 

8.6.2 阳极用生理盐水浸湿的纱布包绕，固定于患者的肢体，若为金属棒则握于患者手中；阴极电解

针插入皮损。 

8.6.3 开启电源，逐渐增大输出量，直至针孔有气泡冒出，减小电流后拔出电解针，如此反复，直至

全部皮损被清除。 

8.6.4 拔除毛发时，电解针应顺毛干至毛囊根部，深度 2 mm～3mm，通电 10 s～30 s后，出现白色泡沫

即断电取出电解针，用镊子轻轻夹出毛发。 

8.6.5 术后涂抗生素以防感染。 

8.6.6 再次治疗宜间隔 5 d～7 d。 

音频电疗 

8.7.1 每次 15 min～20 min，每日或隔日 1次，宜以 10次为 1个疗程，每疗程间隔 1周。 

8.7.2 电极板不应以心脏为中心作前后或左右放置；对心脏病患者，若电极置于心前区附近时，应注

意观察，如有不良反应，立即停用。 

8.7.3 不用将电极放于孕妇腹部、腰部或其邻近部位。 

超声炮、超声刀 

8.8.1 清洁皮肤，皮损表面涂抹耦合剂或治疗用药。 

8.8.2 将声头置于治疗部位，均匀移动，速度宜为 0.5 cm/s～3.0 cm/s，也可根据治疗需要，固定在治

疗部位。 

8.8.3 根据治疗需要选用连续波或脉冲波，剂量 0.5 W/cm
2
～1.25 W/cm

2
。 

8.8.4 每次治疗时间宜为 5 min～10 min，不应超过 15min。每日或隔日治疗 1次，或每周 2次。10次

为 1 个疗程，每疗程间隔 1周～2周。 

8.8.5 声透结束后清洁皮肤。 

8.8.6 声头不应碰撞与空载。 

8.8.7 患者如感觉局部有烧灼疼痛感或其他不适时，应立即关闭机器，在未查明原因前不应继续治疗。 

8.8.8 眼周应采取小剂量超声治疗，剂量不应超过 1 W/cm
2
，每次治疗时间不应超过 5 min。声波方向

不应直对眼球。 

8.8.9 对皮肤有较强刺激的药物禁用，注意药物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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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操作注意事项和操作后护理 

操作前注意事项 

9.1.1 确认患者不属于设备说明书载明的禁忌范围。 

9.1.2 检查设备功能、配件及辅助用料，应齐全。 

9.1.3 检查外部能源与设备所需能源，应一致。 

9.1.4 目测患者是否表现出疲惫、感冒、低血糖、高血压、恐慌、焦虑等暂不适宜接受操作的症状。 

9.1.5 询问患者是否有过敏史。 

9.1.6 询问患者是否有晕血、晕针史。 

9.1.7 询问患者体内是否有易受光电设备干扰的植入物，如心脏起博器、人工耳蜗、助听器、可植入

式心律转复除器、植入式心血管监测仪和植入式循环记录仪等。 

9.1.8 与患者核对确认操作（治疗）部位、操作类型。 

9.1.9 告知患者操作预估时间。 

9.1.10 检查患者是否已签订了医患沟通文书，了解患者对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症状、风险及术后注

意事项是否知情。 

9.1.11 指导患者排除防碍设备操作的各类配饰并妥善保管。 

9.1.12 检查现场环境，应符合设备操作所需卫生条件。 

操作中注意事项 

9.2.1 应遵守操作设备随附的操作说明或操作指南所示的操作规范和操作程序，按顺序依次操作。 

9.2.2 应按第 7章、8章要求执行。 

9.2.3 应随时观察患者对设备操作的耐受表现，如遇不适或患者提出时停止操作时，应暂停操作，待

沟通评估后再决定是否继续操作。经评估无安全风险且患者同意继续操作的，操作继续；经评估有较大

风险或患者不接受继续操作的，终止操作。 

9.2.4 应随时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常见的副作用表象，并适时采取对应措施。 

9.2.5 操作侵入型医美光电设备，应注意局部出血或血肿现象。 

9.2.6 应随时观察患者心理变化，避免因患者心理突变引发操作意外。 

9.2.7 应注意避免操作部位感染。 

9.2.8 操作中产生的医疗垃圾应分类存放丢弃。 

9.2.9 操作结束应立即清洁、消毒操作台（床）及操作设备，并将设备存放于指定位置。 

操作后护理 

9.3.1 根据操作部位和操作类型，患者应在操作后留观 30 min～60min，观察和处理应激反应。 

9.3.2 操作后 1周～2周内，患者应注意保暖、物理防晒、保湿、清淡饮食，1月内避免剧烈运动。 

9.3.3 操作后出现红斑、肿胀、疼痛，可局部冷敷或对症处理，超过 24 h仍未缓解，应就医治疗。 

9.3.4 操作后出现干燥、瘙痒，应避免抓挠，可对症口服抗过敏药物。 

9.3.5 操作部位有单纯疱疹病史者，可按医嘱口服或外用抗病毒药物预防病毒感染。 

9.3.6 皮肤光电操作后 1周～2周后内不应化妆，1个月后可以使用功效性护肤品。 

9.3.7 如操作存在磨削较深的创面（如祛除色素痣或疣体），操作后 4 d内不应沾水。 

9.3.8 剥脱性光电操作有 5 d～7 d结痂期，操作后 7 d～10 d结痂脱落，脱落前不应使用化妆品及防晒

霜。 

9.3.9 如操作部位出现局部高温，可给予冷喷或毛巾包裹冰块外敷于操作区域，使用冰块冷敷时不应

使皮肤温度过低和摩擦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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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医患沟通 

操作中应通过沟通舒缓患者的焦虑情绪，纠正患者异常审美心理。 

操作师应在实施操作前，对客户进行心理判断和辅导，把握患者的期望值，调整受术者的情绪，

告知患者对所实施的操作方法的优缺点、局限性、并发症、不良反应等，与患者就此达成共识，并双方

签订《光电医疗美容操作知情同意书》，一式两份。 

《光电医疗美容操作知情同意书》除应包含患者真实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

电话、术前诊断、光电医疗美容操作名称、操作日期、病历号、操作编号、患者或家属签字外，还应包

括以内容： 

a) 对于光电医疗美容操作，操作师虽尽最大努力，但由于个人审美观不同和受目前医疗水平所限，

不一定能完全满足患者的要求，可能效果不尽如人意或出现并发症等； 

b) 光电医疗美容操作后应严格遵从医嘱，若发现异常，应及时就诊，操作师尽快医治，患者应予

以配合； 

c) 光电医疗美容操作部位恢复自然有一定时间，并因年龄、体质、手术不同有所差异，患者应予

以理解； 

d) 患者有精神病史或其他特殊病史，术前应如实详告操作师，若隐瞒病史而出现不良后果，由患

者本人及家属负责； 

e) 告知各种光电医疗美容操作的优缺点、禁忌和可能发生的并发症； 

f) 光电医疗美容操作更多需要定量修复，然而就目前的技术水平难以达到精确定量修复，患者应

予以理解； 

g) 患者签字（包括“我已经读了全部内容并与我的操作师讨论了这些内容及条款。我已经对光电

操作过程和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有了清楚地了解”或类似内容）； 

h) 光电医疗美容操作虽然安全有效，但仍存在一定风险，光电医疗美容操作师必须在实施技术操

作之前进行风险告知，并签订《光电医疗美容操作风险告知书》，包括但不限于： 

1) 短暂的红肿、疼痛、瘙痒等不适感； 

2) 色素沉着、色素减退等色素性改变； 

3) 皮肤敏感、过敏等反应； 

4) 操作效果不佳或需要多次治疗等。 

i) 光电医疗美容操师应尊重患者的隐私权和肖像权，在未经患者同意情况下，不得在非学术性刊

物上公布其术前、术后照片等。 

11 不良情况避免和报告 

不良情况避免 

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减少光电医疗美容操作不良情况的发生： 

a) 筛选患者：在操作前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了解患者皮肤状况、过敏史等信息，确保患者适合

进行光电医疗美容操作； 

b) 规范操作流程：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进行，确保操作过程中的安全和有效性； 

c) 使用合格设备：选择质量可靠、经过认证的光电设备，确保设备性能稳定、安全可靠； 

d) 定期培训：加强操作师对光电医疗美容操作技术的培训和学习，提高操作师的专业水平和技术

能力。 

不良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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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医疗美容光电操作不良情况时，应按照以下流程进行报告和处理： 

a) 及时记录：立即记录患者症状、发生时间等信息 

b) 评估严重程度：根据不良情况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判断是否需要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c) 通知患者：将不良情况告知患者，并向患者解释处理方法和预防措施； 

d) 报告上级：将不良情况报告给医疗机构质量管理部门或相关部门； 

e) 总结经验教训：对不良情况的发生原因和处理过程进行总结分析，制定改进措施，避免类似情

况再次发生。 

 


